
解釋字號 釋字第19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4年06⽉14⽇

解釋爭點 ⼟地稅法施⾏細則核計⼟地漲價總額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三⼗四條規定：「依本法第三⼗⼆條規

定計算⼟地漲價總數額時，應按⼟地權利⼈及義務⼈向當地地政

事務所申報移轉現值收件當時最近⼀個⽉已公告之⼀般躉售物價

指數調整原規定地價及前次移轉時核計⼟地增值稅之現值」，旨

在使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，臻於公平合理，與憲法第⼗九條並

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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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⼟地出賣⼈出賣未經整理劃分之⼟地，無從依限申請權利變

更登記及申報移轉現值，繳納⼟地增值稅，⽽已將⼟地交付買受

⼈使⽤，俟地政機關整理劃分完畢，可辦⼟地權利變更登記時，

⼟地公告現值提⾼，其因⾃然漲價所⽣之利益，既非出賣⼈即原

納稅義務⼈所獲得，⽽為買受⼈所享有。該部分之⼟地增值稅，

依本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⼀八０號解釋，應於其後有法定徵收原

因時，向獲得該項利益者徵收，始合於租稅公平之原則。

　　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⼟地增值稅應按其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

之（⼟地稅法第⼆⼗八條），遇⼀般物價有變動時，⼟地漲價總

數額，依⼟地稅法第三⼗⼆條規定，原規定地價及前次移轉時核

計⼟地增值稅之現值，均應按政府發布之物價指數調整後計算

之，期在消除因通貨膨脹所虛增之⼟地增值，使⼟地漲價總數

額，能與實情相符合。⽽⼟地稅法施⾏細則，係依⼟地稅法第五

⼗八條所訂定，其第三⼗四條規定：「依本法第三⼗⼆條規定計

算⼟地漲價總數額時，應按⼟地權利⼈及義務⼈向當地地政事務

所申報移轉現值收件當時最近⼀個⽉已公告之⼀般躉售物價指數

調整原規定地價及前次移轉時核計⼟地增值稅之現值」，所稱收

件當時，係指⼟地稅法第四⼗九條所規定之時期⽽⾔，旨在使⼟

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，臻於公平合理，與憲法第⼗九條並無牴

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黃少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紀東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范馨香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翁岳⽣　蔣昌煒　梁恒昌　鄭⽟波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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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涂懷瑩　姚瑞光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鐘聲　⾺漢寶　楊建華　楊⽇然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180號解釋

⼟地稅法第28條、第32條、第34條、第49條、第58
條(68.07.25)

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34條(103.01.13)

相關文件 抄苗０秀聲請書

茲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及第六條之規定，

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：

壹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聲請⼈因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⾏政救濟

程序提起訴訴均遭駁回，其不法侵害增加聲請⼈⼟地增值稅之負

擔，因主管機關及⾏政救濟程序據以駁回之理由所適⽤之⼟地稅

法施⾏細則第三⼗四條規定，計算⼟地漲價總數額時，應按⼟地

權利⼈及義務⼈向當地地政事務所申報移轉現值收件當時最近⼀

個⽉已公告之⼀般躉售物價指數，調整‧‧‧前次移轉時核計⼟地增

值稅之現值，與⼟地稅法第三⼗條、第四⼗九條；平均地權條例

第四⼗七條第⼀項之規定，權利⼈及義務⼈應於訂定契約之⽇

起，⼀個⽉內共同申請權利變更登記，⽽其時⼟地之公告現值或

其⾼於公告現值之⾃⾏申報實際移轉現值為計算⼟地增值稅之基

礎相牴觸，致使本案之前次移轉因可歸責政府機關之事由，⾄⺠

國六⼗六年五⽉⽅始申報移轉現值，⽽主管機關竟恣意適⽤⼟地

稅法施⾏細則第卅四條之規定以⺠國六⼗⼆年⼆⽉⼆⼗六⽇買賣

契約成立時之移轉現值配合⺠國六⼗六年五⽉之物價指數核計⼟

地漲價之總數額，溢計⼟地增值稅，因此該命令與憲法第⼗九條

所明定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之規定牴觸⽽無效，爰此聲請解

釋憲法期以解除主管機關之不法侵害為⽬的。

貳、事實

⼀、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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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聲請⼈於 68.06.09 合併華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華０公

司)，因⽽承受華０公司於 62.02.26 向台灣⼟地開發信託投資股

份有限公司，以每坪甲⼀區新台幣（下同）五六○元，⼄區五三

○元（當時公告地價均為每坪五三○元），購得台灣省政府建設

廳委託出賣之座落桃園縣００鄉０００段第三六⼆地號，⾯積約

⼀⼆、六⼆五坪總價六、八九三、九六○元之⼟地⼄筆（附件

⼀–⼆）。旋因地政機關未能及時辦理⼟地省有登記及整理劃分

致出賣⼈台灣省政府建設廳⼀再延遲申報移轉現值辦理權利變更

登記，直⾄六⼗六年四⽉地政機關始完成全區⼟地整理劃分及省

有登記等有關⼿續，台灣省政府建設廳亦順延⾄六⼗六年五⽉始

申報移轉現值，向地政事務所申辦產權移轉（附件三–四），然

⽽當時台灣省政府建設廳仍以 62.02.26 買賣契約成立時之售價

即每坪甲⼀區五六○元及⼄區五三○元申報移轉現值，雖與六⼗

⼆年度之公告地價相符，但與六⼗六年度之每坪公告地價⼀、五

○○元，相差幾近三倍，顯與事實不符（附件五）。隨之華０公

司因吸收合併於聲請⼈，於 68.06.09 向地政事務所申請本案⼟

地移轉登記與聲請⼈。華０公司依公告地價申報本次移轉現值，

主管機關桃園縣稅捐稽徵處核算⼟地增值稅時，未依法律根據⼟

地稅法第三⼗條，第四⼗九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⼀項

之規定，以 62.02.26 買賣契約成立時起⼀個⽉「應⾏申報移轉

現值時」之公告現值為前次移轉現值，並以 62.02.26 之物價指

數調整⼟地漲價之總數額，卻根據性質為「命令」之⼟地稅法施

⾏細則第三⼗四條之規定以與事實不符於「實際申報移轉現值

時」–六⼗六年五⽉所申報實為六⼗⼆年之公告現值為前次移轉

現值，並以六⼗六年五⽉之物價指數調整⼟地漲價總數額（附件

六）因此溢計⼟地漲價總數額，聲請⼈多繳⼟地增值稅。主管機

關上開⾏為顯已不法侵害憲法第⼗九條所保障「⼈⺠有依法律納

稅之義務」之權利。

⼆、所經過之訴訟程序

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中壢分處於 70.06.17 以七⼗桃稅壢貳字第⼆

九六五六號函通知本案⼟地增值稅之核定（附件七），聲請⼈應

繳納之稅額達四百八⼗五萬⼆千⼆百四⼗⼀元（附件八），⽽華

０公司購買本案⼟地所⽀付之價款，亦僅六百八⼗九萬三千九百

六⼗元。

聲請⼈不服原處分於繳期限內，具函請求提供上市公司之股票為

擔保以代繳稅額⼆分之，經核准後於 70.07.14 繳畢所提供之擔



保品，再於 70.07.20 依稅捐稽徵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第⼀款之

規定於繳款期間過後⼆⼗⽇內陳述理由，申請復查；桃園縣稅捐

稽徵處於 70.08.13 以七⼗桃稅法字第⼆四九四⼆號函檢送其

「維持原查定」之復查決定書與聲請⼈（附件九）。

聲請⼈不服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之復查決定，於 70.08.24 向台灣

省政府以訴 15 字第⼀三六七○號受理訴願，聲請⼈於 70.11.06 

收受其訴願決定書之送達，其主文為「訴願駁回」（附件⼗）。

聲請⼈復不服台灣省政府之訴願決定，於 70.11.17 向財政部提

起再訴願；財政部於 71.05.06 以（71）台財訴第⼀五五六四號

再訴願決定駁回聲請⼈之再訴願（附件⼗⼀）。

聲請⼈仍不服財政部所為再訴願之決定，於 71.06.04 向⾏政法

院提起⾏政訴訟；⾏政法院於 71.11.30 以七⼗⼀年度判字第⼀

四五八號判決「駁回原告之訴」（附件⼗⼆）。

三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命令之名稱及其內容

上述⾏政救濟程序中，各有關機關均無非以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

三⼗四條之適⽤並援引財政部 70.05.15 （70）台財稅第三三八

六四號及69.10.06 （69）台財稅第三八三三九號函釋為依據駁

回聲請⼈⾏政救濟之聲請，⽽財政部函釋亦以應適⽤⼟地稅法施

⾏細則第三⼗四條之規定，爰此，將該命令之內容敘述如下：

「依⼟地稅法第三⼗⼆條規定計算⼟地漲價總數額時，應按⼟地

權利⼈及義務⼈向當地地政事務所申報移轉現值收件當時最近⼀

個⽉已公告之⼀般售物價指數，調整原規定地價及前次移轉時核

計⼟地增值稅之現值」。

參、理 由

⼀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命令，發⽣牴觸憲法之疑義之內容

⾏政法院判決適⽤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三⼗四條，⽽置⼟地稅法

第三⼗條、第四⼗九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⼀項於不

顧，致發⽣徵收⼟地增值稅時，究應依法律以買賣契約成立時起

⼀個⽉「應⾏申報移轉現值時」之公告現值為基礎，並以「應⾏

申報移轉現值時」之物價指數，調整⼟地漲價總數額，抑應依命

令以「實際申報移轉現值收件當時」最近⼀個⽉之物價指數調整

⼟地漲價總數額之疑義，亦即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三⼗四條此⼀

命令是否牴觸上開⼟地稅法第三⼗條、第四⼗九條及平均地權條

例第四⼗七條第⼀項等法律之規定，因此是否違反憲法第⼗九條

所明定依法課稅之原則，致發⽣命令是否牴觸憲法之疑義，並發



⽣是否有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

效」之適⽤之疑義。

⼆、聲請⼈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⾒解

⼟地稅法第四⼗九條明文規定「已規定地價⼟地於所有權移轉或

設定典權時，權利⼈義務⼈應於訂定契約之⽇起三⼗⽇內檢同契

約及有關證明文件共同向主管地政機關申請⼟地所有權變更或設

定典權登記。主管地政機關應於收到申請書後五⽇內，註明該⼟

地之公告現值及審核結果，移送主管稽徵機關。主管稽徵機關應

於收件之⽇起⼗⽇內，核定應納⼟地增值稅額，並填發稅單，送

達納稅義務⼈」，因此同法第三⼗條第⼀項前段「⼟地漲價總數

額之計算，以納稅義務⼈及權利⼈申報移轉或設定典權時，該⼟

地之公告現值為計算基礎」所指「申報時」即應指依同法第四⼗

九條規定應⾏申報之時–訂定契約之⽇起三⼗⽇內，蓋同⼀法律

之同⼀⽤辭不應有不同之解釋，⽽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為⼟地稅法

之⼦法，其同⼀⽤辭更不應有不同之解釋，甚或有牴觸之規定，

故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三⼗四條所規定「申報移轉現值收件當時

最近⼀個⽉」非但適⽤上，即使解釋上，均已違憲地擴張其範

圍，乃實際申報之時為訂定契約之⽇起三⼗⽇固無問題，如實際

申報之時已超過訂定契約之⽇起三⼗⽇，甚⾄已超過數年，雖然

不違反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三⼗四條之規定，卻已違反⼟地稅法

之規定，則所謂「申報移轉現值收件當時最近⼀個⽉」即違憲地

擴張其範圍，其規定即與⺟法–⼟地稅法之規定牴觸，因此牴觸

憲法第⼗九條之規定，且有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之適⽤。

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⼀項規定「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

權時，權利⼈及義務⼈應於訂定契約之⽇起⼀個⽉內，檢同契約

及有關文件，共同申請⼟地權利變更或設定典權登記，並同時申

報其⼟地移轉現值，無義務⼈時，由權利⼈申報之」與前述⼟地

稅法第四⼗九條之規定內容完全相同，如進⼀步配合平均地權條

例第四⼗八條之規定觀察，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未於規定期限內

申報⼟地移轉現值，應由主管機關以書⾯通知權利⼈及義務⼈限

於⼗⽇內補⾏申報，權利⼈及義務⼈不依限補⾏申報，主管機關

應通知當事⼈以公告現值為其⼟地移轉現值，徵收⼟地增值稅，

可得⼀結論，即於應⾏申報之時未為申報，⾄多再給予當事⼈於

⼗⽇內補報之機會，逾期未為補報，亦應「終結」申報之程序，

由主管機關逕⾏以公告⼟地現值為其⼟地移轉現值，徵收⼟地增

值稅，換⾔之，法定應⾏申報⼟地移轉現值之期限，⾄多在訂定



契約之⽇起三⼗⽇後加上⼗⽇之補⾏申報期限，應⾏屆滿，⾜⾒

法律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之期限不得任意延⻑，以免所申報之移轉

現值與事實不符，因此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三⼗四條之規定將任

意延⻑⾄「實際申報移轉時」，適⽤無論任何原因已逾應⾏申報

期間時之物價指數核計⼟地漲價總數額，與法律有所牴觸，其規

定應為無效，因此課徵⼟地增值稅即非依法課稅，亦牴觸憲法第

⼗九條之規定。

⼟地稅法第三⼗⼆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第三⼗九條均規定計算⼟

地漲價總數額之前，應按政府公告之物價指數調整前次移轉時申

報之現值，雖未明文規定，其所稱物價指數為何時之物價指數，

然依立法精神及⼀般經驗法則，當然係指法定期間內申報現值時

之物價指數，⽽非指於特殊情況下未於法定期限內申報現值，實

際申報現值之物價指數，蓋法律所規範者乃⼀般之常態，無例外

規定時，即使特殊情況亦應適⽤原則之規定，況且在⼀般情況

下，實際申報現值均在法定期間之內，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三⼗

四條之規定，將「變態」亦視同「常態」，其規定不合邏輯，也

因此其規定牴觸⼟地稅法，平均地權條例有關之規定，也因此是

項規定顯然與憲法第⼗九條之規定牴觸，適⽤憲法第⼀百七⼗⼆

條之結果，應為無效。

三、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

按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，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，為

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、⼀百七⼗三條所明定；⼈⺠於其憲法上所

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

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

釋憲法，亦於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訂有明

文。

本案復查、訴願、再訴願等決定及⾏政法院判決所適⽤之⼟地稅

法施⾏細則第三⼗四條之規定，既有以上所述之牴觸憲法第⼗九

條之明文，不法侵害聲請⼈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之情事，應為無

效，為此懇請鈞院衡諸以上事實及理由惠予解釋「⼟地稅法施⾏

細則第三⼗四條規定按地政事務所申報移轉現值收件當時最近⼀

個⽉已公告之⼀般躉售物價指數調整前次移轉時核計⼟地增值稅

之現值為違憲之規定應為無效，應適⽤⼟地稅法第四⼗九條、平

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⼀項規定，所有權移轉時，應以訂定契

約之⽇起⼀個⽉之法定期間當期之物價指數調整前次移轉時核計

⼟地增值稅之現值，⽅合乎憲法及法律之規定」，唯有鈞院如此



解釋憲法，⽅能解除主管機關不法之侵害，則聲請⼈⽅能請求返

還溢繳之⼟地增值稅，以符法治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

聲請⼈：聯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代表⼈：苗０秀

主事務所：台北市⻑安⻄路七⼗七號

事務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⼆段⼀三○號⼗樓

中 華 ⺠ 國 七 ⼗ ⼆ 年 九 ⽉ ⼗ ⽇

附件：

⼀、台灣⼟地開發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平鎮⽰範⼯業⽤地

公告（ 61.07.19 台發開字第⼀⼆七號）影本⼄份。 

⼆、台灣⼟地開發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平鎮⼯業區⼟地地

價計算單影本⼄份。

三、台灣⼟地開發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6.07.21 台發企字第

○三六八六號函影本⼄份。

四、台灣⼟地開發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8.10.22 六八台發企

字第○四七八七號函影本⼄份。

五、桃園縣中壢地政事務所⼟地地價證明書影本兩紙。

六、六⼗八年五⽉（本次移轉時）台灣省平均地權調整地價⽤之

⼀般躉售物價指數表影本⼄份。

七、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中壢分處 70.06.17 ⼗桃稅壢貳字第⼆九

六五六號簡便⾏文表影本⼄份。

八、桃園縣稅捐稽徵處六⼗九年⼟地增值稅納稅通知單影本⼄

份。

九、 70.07.20 復查申請書、桃園縣稅捐稽徵處 70.08.13 七⼗桃

稅法字第⼆四九四⼆號函及復查決定書影本各⼄份。

⼀○、 70.08.24 訴願書及 70.11.06 台灣省政府訴 15 字第⼀三

六七○號訴願決定書影本各⼄份。

⼀⼀、 70.11.17 再訴願書及 71.05.06 財政部（71）台財訴字第

⼀五五六四號再訴願決定書影本各⼄份。

⼀⼆、 71.06.04 ⾏政訴訟起訴狀及 71.11.30 ⾏政法院判字第⼀

四五八號判決影本各⼄份。






